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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MIN. Ex/11 和 A36-MIN. Ex/10 号记录 

（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和第十次会议记录）摘录 

对大会第 A36-22 号决议和第 A36-28 号决议的保留意见 

葡萄牙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和欧洲民用航空会议（ECAC）其它成员国，对大会第 A36-22 号决

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 — 仅附录 L（基于市场的措施，包括

排放权交易）的保留意见 

葡萄牙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和欧洲民用航空会议其它成员国，就大会决议附录 L（基于市场

的措施，包括排放权交易）提出下列正式保留意见。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和欧洲民航会议其它成员国支持采取一种全面的做法来减少航空排放，这一做

法涵盖技术和标准方面的进展、运行措施和基于市场的措施。我们认为，有必要积极致力于这一全面做

法，因为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所确认的，任何这些措施单独地都不

足以对航空排放产生充分影响。” 

“欧洲共同体根据其国际义务以及大会第 35 届会议做出的决定，尤其是第 A35-5 号决议，正在审

议一项立法提案，将国际航空排放纳入其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当中。这体现出欧洲共同体致力于采取

有意义的行动来减少航空排放的承诺，同时使得航空运输能够继续发展并得到可持续增长，同时兼顾发

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我们还认为，通过在地区一级建立此类机制，作为全面做法的组成部分，欧洲为

国际民用航空界应对航空对环境的影响做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贡献。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采取行动以限制或减少排

放 10 年之后，在本届大会第 36 届会议上，国际民航组织无法商定这一全面做法的关键要素。尤其是本

届大会提出的供大家达成协议的方案缺乏雄心、支离破碎，并且在基于市场的措施方面缺乏可信度（既

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收费，也包括排放权交易）。欧洲认为，碳市场是大力动员资源以针对气候变化采取

有效行动的最有前景的途径。因此，欧洲共同体和欧洲民用航空会议四十二个成员国认为，基于市场的

措施是处理航空对气候影响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 

“欧洲决心将以全面做法向前推进，以减少航空排放并对国际上处理气候变化的回应做出有效贡

献。欧洲坚信，将航空纳入欧洲联盟排放权交易制度，完全符合其国际义务，尤其是主权和不歧视的关

键原则。欧洲将遵循这些政策并遵守这些原则。虽然欧洲致力于采取多边行动来处理航空排放的影响，

但是相互同意并不是执行与芝加哥公约相符的基于市场的措施的先决条件。欧洲强烈敦促国际民航组织

表现出其它机构（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体现出的领导风范。 



- 2 - 

“欧洲共同体和欧洲民航会议四十二个国家感到遗憾的是，与通常做法相反，这一决议不是以协商

一致的方式通过的，并且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努力，以在附录 L 当中反映出国际民航组织相当多的成

员国的观点。 

“他们忆及，芝加哥公约中没有任何条款可被视为是向缔约方强加这一义务，要求其在向其它国家

的运营人，就来往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的航班，实行附录 L 中提及的基于市场的措施之前，必须获得其

它缔约方的同意。恰恰相反，芝加哥公约明确承认，每个缔约方具有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向所有国家的航

空器施用其自己的航空法律规章的权力。 

“因此他们认为，附录 L 当中涵盖基于市场的措施的执行条款缺乏芝加哥公约的法律基础。他们进

一步忆及，不能使用大会决议来削减其权利或增加其在芝加哥公约下的义务。 

“因此，他们保留芝加哥公约赋予的权利，来颁布附录 L 所述的基于市场的措施类型，并在不歧视

的基础上对所有提供来往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的航班的国家的所有运营人实施这些措施。 

“在此基础上，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和欧洲民用航空会议其它成员国在此就附录 L 提出正式保留意

见。 

“虽然欧洲共同体和欧洲民航会议四十二个成员国准备好并且愿意继续参加国际民航组织旨在推

动减少航空排放的活动。但是他们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其对于本届大会现在通过的处理温室气体排

放的决议缺乏雄心和具体行动的巨大失望，尤其是涉及附录 K（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国际航空和气候变化

的行动方案）。然而，欧洲可以接受在国际航空与气候变化行动方案项下高级别会议的时间表的规定。

欧洲敦促在 2009 年 9 月之前召开这一会议，但是如果决定在此日期之后召开这一会议，则会议时间的

安排应虑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的指导。” 

阿根廷针对大会第 A36-28 号决议（秘书长和理事会主席职位的任期限制）的保留意见 

阿根廷代表虽然支持规定理事会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但是不同意将其付诸实施所选用的机制的合

法性。阿根廷代表认为，大会决议规定了理事会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违反了芝加哥公约第五十一条所

述的理事会主席可以连选连任的原则。阿根廷代表提议通过这一大会决议，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在对修

正第五十一条任期限制规定的大会决议得到通过并生效之前暂行生效。由于阿根廷代表的提议没有得到

支持，因此阿根廷代表对大会决议表示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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